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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

常纪文

　　一、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循环经济模式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高形

式 ,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大潮流。据

统计 ,当前发达国家再生和再生资源的回收总

值每年可达 2500 亿美元 ,并且以每年 15～

20 %的速度增长。目前 ,我国的循环经济在企

业尤其是区域和社会层次上得到了一定的发

展。同发达国家相比 ,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还

存在以下问题 :一是废旧物质的回收、再用、再

生和循环利用缺乏政府有效的指导 ,规模化低 ;

二是废旧物质的再生利用层次低 ,缺乏先进的

工艺技术支撑 ,如废旧塑料制品往往在一个个

作坊或作坊式的企业被制成一般食品包装袋、

桶、农用薄膜等低附加值的产品 ,没有进入电子

产品等高端产品的生产领域 ;三是尾矿和伴生

矿物等可利用和可再生资源没有被充分地利用

或再生 ,发泡剂、制冷剂应像管、蓄电池等一些

不能被低级再生或无害化处理的元器件被随意

丢弃 ,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;四是再生和循环

利用缺乏有效监管 ,一些餐饮企业的地沟油和

屠宰厂的下脚料被再生成食用油 ,一些有毒废

弃输液管、农药桶甚至被再生成餐具、食品包装

袋和食用油包装容器。从总体上讲 ,我国的废

旧物质和包装材料的再生、再用和循环利用没

有产生最佳的经济效应 ,也没有与食品和环境

安全的有效保证结合起来。

二、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存在的缺陷与不足

以上问题的出现 ,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循环

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 ,法律制度不完善。具体

表现为 :

在单个企业的循环经济方面 , 1989 年的

《环境保护法》、1995 年的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法》和 2002 年的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,借鉴

和总结了国内外污染防治、资源综合利用、废弃

物回收利用、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 ,为企业层次

上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法律解决机

制。但关于废弃条件的设置、强制回收和回用

名录的建立、回收和回用率的确定、经济刺激机

制的系统化和可操作化、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

范的设立、循环信息的公开等问题 ,还有待进一

步的立法规制。

在区域乃至全社会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方

面 ,1989 年的《环境保护法》缺乏专门的规定。

虽然 1995 年均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

3 条规定了固体废物的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

化原则 ,第 17 和第 18 条分别规定了包装物和

农用薄膜的回收利用问题 ,但在其他农业废物

的循环利用方面 ,在行业内和跨行业的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方面 ,如生产者把中介组织回收来

的废旧电子产品委托给专业公司拆解回用的问

题 ,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。1996 年的《水污染

防治法》缺少关于缺水城市的中水回用规定。

2002 年的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第 9 条、第 10 条、

第 13 条、第 16 条、第 35 条 ,虽然规定了企业间

和区域内的废物综合利用问题 ,但这些规定基

本上是围绕企业的清洁生产而展开的 ,所以其

附带的面上循环经济效果只是辅助性的和不系

统的。例如 ,行政区域的循环经济建设问题和

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问题 ,工业、农业和第三产

业间物质的良性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问题 ,

该法缺乏规定 ,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加

以系统和明确化。

此外 ,有些循环经济法律问题 ,如主要工业

废弃物、农业废弃物、废包装、废塑料、废玻璃、



废旧电子产品、建筑废物、厨余垃圾、废旧汽车

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化循环利用问题 ,

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 ,又属于区域乃至全

社会层次上的问题。现行的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清

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

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零散且抽象 ,缺乏系统

的解决机制 ,因此有必要采取专门立法和完善

现有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解决。

三、构建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

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

资源节约和循环型的社会。为了实现这个目

的 ,我国已经提出 ,争取利用 5 年的时间研究建

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。而要做

到这一点 ,有必要借鉴和参考国外的成熟立法

经验。

目前 ,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瑞典、挪威等发达

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。其中德国

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。它在

1978 年推出了“蓝色天使”计划之后 ,制定了废

物处理和电子产品回收的法律。进入可持续发

展时代后 ,该国于 1994 年制定了在世界上具有

广泛影响的《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》,1998 年

制定了《包装法令》,1999 年制定了《垃圾法》和

《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》,2001 年制定

了《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法令》,

2002 年制定了包括推进循环经济在内的《持续

推动生态税改革法》和《森林繁殖材料法》,

2003 年修订了《再生能源法》。此外 ,欧盟有关

废油、包装物等循环利用的指令 ,也对德国产生

直接约束力。

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说明 ,循环经济法律

体系的建立 ,首先 ,必须制定基本的成综合性的

循环经济法律 ;其次 ,要结合实际需要制定专门

的循环经济法律、法规 ;再次 ,要在其他法律法

规中充实与循环经济配套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

的规定。由于我国具有自己的法律体系结构和

环境立法传统 ,因此 ,不能照搬国外循环经济的

立法模式 ,只能结合我国的环境立法结构在有

关层次上定向地借鉴和吸收一些具体的立法或

法律制度。

根据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结构和层次 ,可

以将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任务确定

为 :一是修订《环境保护法》,在总则中对循环经

济作出原则性规定 ,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

资源的回收、再用、再生利用规定 ,或将之分散

到污染防治、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。二

是制定与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相衔接的《循环经

济促进法》,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、指导思

想、基本原则、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。三

是修订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水污染防

治法》、《矿产资源法》等单行环境法律 ,对资源

的节约、回收、再用、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 ;

修订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税收征管法》和《商业银行

法》等法律 ,在其中纳入政府扶持和经济刺激的

内容。四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制定一些专门的循

环经济促进条例 ,并在条例的指导下 ,制定或完

善有关的部门行政规章。此外 ,各地方还要根

据本地的情况 ,制定或完善有关的地方法规、自

治条例、单行条例和地方行政规章。

四、确立和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

针对我国已经和可能存在的循环经济问

题 ,我国应确立和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可

以归纳为 :考虑资源耗费、污染损害和生态破坏

的绿色 GDP 制度 ,考虑循环经济发展的计划和

规划制度 ,考虑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的布

局制度 ,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的有效管理和

监督制度 ,促进生态设计技术、工艺代化、循环

经济信息发展的科技研究制度 ,抑制废物形成

的减量化制度 ,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循环

目标制度 ,保证废物安全循环的循环模式和程

序制度 ,强制和自愿循环相结合的循环名录制

度 ,重要技术、工艺、设备和区域的示范制度 ,循

环技术和工艺标准制度 ,行政和技术指导制度 ,

生产者责任制度 ,委托者付费制度 ,污染损害者

赔偿制度 ,宣传教育与职业培训制度 ,公众参与

和监督制度 ,环境信息建设制度 ,市场准入和市

场运行管理制度 ,发展与培育中介组织制度 ,推

广循环产品标志与循环包装标志制度 ,消除废

物再生利用的垄断制度 ,包括税费征收、可交易

许可证、押金退款、绿色补贴、价格支持等在内



的经济刺激制度。此外 ,还应在产业融资、鼓励

绿色消费、政府绿色采购、财政绿色补贴、环保

专项基金支持、贴息贷款、增殖税与所得税减

免、照顾性地分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、建立科

技研究与中小企业发展基金、鼓励废物回收与

再生企业的市场化、鼓励循环经济企业的股票

上市、优先发行循环经济债券与彩票等方面 ,建

立政府扶持制度。


